林口長庚醫院分子影像研究中心3T磁振造影儀使用申請/展延表

□新申請 □展延 □取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件編號：M1 -  
	一、申請人基本資料：

	姓名
	
	聯絡電話
	分機：      -         手機：           

	所屬單位
	□醫院      院區  □大學  □其它                  
	             科系

	E-mail
	
	申請計畫是否為分子影像研究中心計畫
	□是  □否

	二、研究計畫資料：

	計畫主持人姓名
	
	身分證字號（非長庚員工免填）
	

	聯絡方式（同申請人免填）
	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E-mail：

	計畫贊助單位
	□長庚  □國科會  □國衛院  □教育部  □衛生署  □其它            

	計畫名稱
	

	計畫編號
	
	計畫執行期間
	      年     月－     年     月

	主要研究人力（依照「主持人」、「共同主持人」、「放診科合作醫師」等類別順序分別填寫）

	類 別
	姓名
	服務機構/系所
	職稱
	在本研究計畫內擔任之具體工作性質、項目及範圍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計畫內容摘要
	

	研究進行方式（可複選）
	□人體實驗（打藥）    □人體實驗（不打藥）    □動物實驗（限P1級）

□phantom測試    □其它（請詳述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執行數量
	        人(隻); 共計        人次(隻次)。

	儀器使用經費來源
	□計畫核定使用經費               元  □BMRP           號              元

□其它（請詳述來源及總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三、其它資料及需求：（其它需求部份請另紙附於補充資料中）

	補充資料目錄（資料請詳附於後，建議附上核定計畫之完整內容）
	


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